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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原住民族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鼓勵就讀大專校院原住民

學生努力向學並協助經濟弱勢者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 、 本要點所稱學生，指就讀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專校

院具原住民身分者。但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及就讀五專前三年 、

硏究所者。

三 、 本要點獎助學金申請標準與獎助金額如下：

（ 一）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，得申請獎學金期

新臺幣三萬二千元。

（二）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或設籍臺束蘭嶼鄉具

雅美族身分者，得申請一般助學金，每學期新臺幣二萬元。

（三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

上者，得申請低收入戶助金每學期新臺幣三菡元或中低收

入戶助學金每學期新臺幣二萬。

四 、 學生領取前點獎助學金以一項為限。

原住民公費生或學雜費及食宿費由就讀學校全額負擔之學生

，不得申請本獎助學金。

就讀各大專校院在職專班丶附設空中進修學院 、 空中大學及

其附設專科部之學生限申請獎學金。

五 、 各大專校院應就獲配獎助學金名額依下列方式分配：

（ 一）獎學金依日間部 、 進修部及前點第三項各類別之學生人數比

例分配；助學金依日間部 、 進修部之學生人數比例分配。






